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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中通道 E12 钢壳拖带作业
航行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广州打捞局定于 4 月 15 日开展深中通道 E12 钢壳拖带作

业，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拖带船队

（一）被拖船：黄船 030

（二）拖轮：海港拖 3，东莞拖 11，德华，海特 1502

（三）清道船：海安 0982

二、拖带时间及路线

（一）时间：4 月 15 日 1130-2030 时

（二）路线：自中船黄埔龙穴基地港池，经龙穴水道——

广州港 42 号灯浮附近驶入伶仃航道——广州港 24 号灯浮附近

驶出伶仃航道——马友石灯船西侧——榕树头航道西侧，至桂

山牛头岛港池。27LD 锚地作为拖带编队的应急锚地。

三、管制要求：4 月 15 日 1400 时-1600 时，伶仃航道广

州港 42 号灯浮至 24 号灯浮航段,所有船舶不得与作业船舶追

越和对遇。

四、高速客船主动采用安全航速避让，加强了望，以策安

全。

五、如提前或推迟解除交通管制，以广州交管通告为准。

2021 年 4 月 12 日

注：1、广东海事局深中办电话/传真：0760-85281820。
2、本通告可在以下方式查询：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网站(www.msa.gov.cn)的“航行通告”栏目，广东

海事局网站(www.gdmsa.gov.cn)“海事专题”下“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海事安全信息”栏目，微信公众
号“广东海事深中发布”主菜单“实时信息”栏“航行通告”。


